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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52)

委任估值師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一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可能委聘估值師評

估有關資產減值及壞賬撥備，以及本公司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繼續暫停股份買賣

（「該公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委任估值師及二零二四年中期業績的指示性時間表

本公司認為財務報表必須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準確完整，且不具誤導性或欺騙性。誠如十一月二

十九日中期公告所披露，鑒於二零二四年中期業績乃附帶注意事項刊發，中期業績仍有待最終

落實，並可能出現進一步重大變動及會計調整，包括根據估值師對減值評估作出的變動。因此，

本公司認為有必要聘請信譽良好且獨立的專業估值師，全面評估聯營公司股權的公允價值及資

產減值、壞賬撥備等相關數據的完整性，使公告的二零二四年中期業績真實公允、完整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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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日委聘泓亮諮詢及評估有限公司（「泓亮」）展開相關評估工

作，其中包括對聯營公司進行減值評估及確定應收聯營公司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評估工

作」）。

泓亮預期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或之前發出估值報告（「估值報告」）。本公司將盡力於

收到估值報告後兩日內完成及刊發真實完整的二零二四年中期業績。

由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刊發的二零二四年初步中期業績（「二零二四年初步中期業

績」）與將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刊發的二零二四年最終中期業績（「二零二四年最終中

期業績」）之間預計存在重大差異，建議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切勿依賴二零

二四年初步中期業績，而應等待和參考二零二四年最終中期業績。

繼續停牌

本公司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人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若對自身狀況有任何疑問，應諮

詢其專業顧問。

代表董事會

中國天瑞集團水泥有限公司

主席
李玄煜

香港，2024年12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李玄煜先生；執行董事，李鳳孌女士、丁
基峰先生、徐武學先生及李江銘先生；非執行董事，李留法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孔
祥忠先生、麥天生先生、杜曉堂先生及李文峰先生


